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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随着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模式的推进，环保设施的**化、市场化运营正在成为环保产业的重要领域，其
服务业在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。各界对环保设施运营服务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如何规范环保设施运
营服务行业和从业单位？

     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了环保行业团体标准——《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单位运营服务能力要
求》，从提升运营管理规范化、科学化的角度出发，在行业树立并强化质量管理的思路，推进行业发展
水平不断提高。

      中国环境报分别采访了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从业企业代表和*，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。应相关方要
求现将标准全文予以公开。

1  适用范围

     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的术语和定义、分类和分级，以及运营服务的质量管理要
求和运营实践要求。

     
本标准适用于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单位的运营服务质量控制，以及相关方开展运营服务评价等活动。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



     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  GB/T 19000-2008 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

      GB/T 19001 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

      HJ/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（试行）

      HJ /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（试行）

      HJ/T 2040 火电厂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技术规范

      CJJ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、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

      CJJ 86 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

      CJJ 9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

      CJJ 128 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规程

      CJJ 231  生活垃圾焚烧厂检修规程

      《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（建标［2001］77号）

      《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24-2009）

      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42-2010）

3  术语和定义

      GB/T19000-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3.1  环境保护设施



      为防治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物（不含危险废物）等对环境的污染、改善环境质量所建成的处理
处置、净化控制设施，以及配套的设施运行监控系统。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处理设施、工业废水处理设施
、工业烟气和废气净化设施、固体废物（不含危险废物）处理处置设施、自动监控系统等。

3.2 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

      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行、维护和管理的社会化有偿服务活动。

3.3  运营单位

      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活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。 

4  分类和分级

4.1  分类

     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包括生活污水处理、工业废水处理、除尘脱硫脱硝、工业废气处理、固
体废物处理处置和自动监控六类，各类别的具体范围见附录A。

4.2  分级

      按运营单位所运营的项目数量和规模，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分为一级、二级和三级三个级别
，一级和二级的运营业绩数量或者规模要求见附录B，三级的运营业绩数量或规模暂不规定。

5  质量管理要求

5.1  基本要求

5.1.1  运营单位应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。

5.1.2 运营单位已按GB/T 19001建立质量管理体系，并有效运行。

5.2  职责和资源

5.2.1  运营单位应规定与运营服务活动有关的各类人员的职责及相互关系。



5.2.2  运营单位应*一名质量负责人，授权其负责质量管理，并确保其实施和保持。质量负责人应具有充
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。

5.2.3  运营单位应具备开展运营服务所**的人员、营业场所和检测条件等资源和基础设施，建立并保持
适宜开展运营服务的必要环境。

5.3  人员

5.3.1  运营单位应建立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选聘、岗位培训、考核和评价等制度及文件。

5.3.2 技术人员的**、教育和培训经历、能力以及经验等应能覆盖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的各个方面。

5.3.3  操作人员应具备正常运行、维护设施的能力，能够按照管理文件和操作规程的要求解决和处理运
行过程中发生的常见问题，熟悉异常情况的处理程序和应急措施。

5.3.4  运营单位应配备与其运行领域相适应的人员。生活污水处理的人员配置应符合《城市污水处理工
程项目建设标准》（建标［2001］77号）的要求。火电厂除尘脱硫脱硝设施运行的人员配置应符合HJ 204
0的要求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人员配置应符合《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（建标
124-2009）、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（建标
142-2010）的要求，水污染物自动监控、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控的运维人员数量配置应能满足HJ/T
75、HJ/T 355的维护要求。其它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单位的人员配置应结合规模、运营人员技术水平等具体
情况确定。

5.3.5  运营单位应保留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选聘、岗位培训、考核和评价的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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